关于制定佛冈县人民健身中心收费标准的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一、制定收费标准依据、理由
   1.《广东省定价目录（2018年版）》（粤府办〔2018〕11号）规定：向社会开放，由政府参与投资的学校及其他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收费标准和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机动车停放设施服务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管理。

   2.《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实施细则的通知》（粤发改规〔2019〕2号）第九条：定价机关制定价格，应当履行价格调查、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听取社会意见、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作出制定价格的决定等程序。

    3.《关于印发〈清远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清发改规〔2018〕 2 号）。

  二、制定收费标准理由
《关于组织申报2019年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佛冈县全民健身中心场馆运营成本测算表。

 三、拟制定收费标准方案

   佛冈县全民健身中心场馆设有：健身室、乒乓球室、网球场、篮球和羽毛球场馆。此外，提供公益服务配套停车位35个。

根据提供的申请和健身中心场馆运营成本测算和停车场运营成本测算，参照相邻市县同类型场馆的收费标准，拟制定县全民健身中心场馆收费标准方案如下表：

佛冈县全民健身中心收费标准
	场馆名称
	开放项目
	开放时间

（每天）
	免费时间
	收费时段及收费标准
	备注

	二楼篮、羽场馆
	羽毛球
	09:00-11:30 14:30-17:30

18:00-22:00
	09:00-11:30 （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14:30-17:30 （20元/小时）

  18:00-22:00 （25元/小时）
	

	
	篮球
	
	09:00-11:30 （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14:30-17:30 （300元/次/2小时）、

 18:00-22:00 （300元/次/2小时）
	

	
	举办大型活动
	
	
	   09:00-11:30 

（包场收费1000元）
	单位团队包场

	
	
	
	
	14:30-17:30   

（包场收费1200元）
	

	
	
	
	
	     18:00-22:00

    （包场收费 1500元）
	

	网球场
	网球
	
	 09:00-11:30 （星期一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14:30-17:30 （30元/小时）

     18:00-22:00 （40元/小时）
	

	乒乓球室
	乒 乓 球
	
	  09:00-11:30 （星期一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14:30-17:30 （10元/次/2小时）
 18:00-22:00 （10元/次/2小时）
	

	健身室
	健身
	
	  09:00-11:30 （星期一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14:30-17:30 （10元/次/2小时）
  18:00-22:00 （10元/次/2小时）
	

	停车场
	停车场（35个停车位）
	08:00-18:00 
	1 小时内
	1元/小时


	1小时内免费，超过免费时段未出场的，计费时间从车辆入场时算起。每个时段只免费1 次

	
	
	18:00-22:00
	1 小时内
	          2元/小时


	

	
	
	22:00-次日08:00
	1 小时内
	1元/小时
	

	
	
	              
	每日最高20元封顶
	起止时间连续24小时为1天


